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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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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事故汽车损伤零部件的修复与更换判别要求与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保险公司和维修企业对GB/T 3730.1中规定的乘用车事故车辆损伤零部件修复与更换的判别。

其他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500kg的多用途货车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

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30.1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B/T 4780 汽车车身术语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JT/T 795 事故汽车修复技术规范

T/IAC 19（所有部分）汽车后市场用配件合车规范

T/IAC CAMRA 20（所有部分）事故汽车维修工时测定规范

T/IAC CAMRA 47（所有部分）汽车覆盖件低碳维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T/T 79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设计 original design

汽车制造厂或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改造、改装及维修的技术文件。

[来源：JT/T 795-2011，3.1]

3.2

蒙皮 fascial

具有防护、增强或美观作用的薄壁件。

[来源：GB/T 4780-2020，5.18]

3.3

热塑塑料 thermo plastics

在一定温度下具有可塑性，冷却后固化且能重复这种过程的高分子聚合物。常见种类有聚乙烯（PE）、聚

氯乙烯（PVC）、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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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变形 plasticity deformation

零部件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形变，当外力超过弹性极限荷载时，在引起形变的外力卸除后，零部件不能恢复

原状的变形。

3.5

事故汽车 accident vehicle

因意外事故而损伤的汽车。

[来源：JT/T 795-2011，3.2]

4 总体要求

4.1 可维修性要求

4.1.1 安全性

修复涉及安全功能的零部件，应完全复原其性能。

4.1.2 零部件强度性能

对于具有强度要求的零部件，维修后应达到原设计的参数要求。

4.1.3 耐久性

维修后零部件应满足原设计耐久要求。

4.1.4 外观一致性

零部件维修后，在颜色、装配间隙等均应达到原设计要求。

4.1.5 零部件可维修性

事故汽车损伤零部件的可维修性应考虑技术能力、设备条件、物料供给、工艺条件、操作环境等条件下可

恢复原设计技术指标的性能。

4.2 零部件维修经济性要求

可使用零部件修复费用与零部件更换费用的比值判断。如下式（1）：

� = C1
C2
× 100%……………………………………（1）

式（1）中：

R代表修复更换比值；

C1代表零部件修复费用，包含工时费和辅料费；

C2代表零部件更换费用，包含工时费、辅料费及零部件费。

应用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使用修复更换比值。

工时费参照T/IAC CAMRA 20.1、T/IAC CAMRA 20.2及T/IAC CAMRA 20.3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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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损伤测量方法及修换判别要求

5.1 损伤测量方法

事故汽车损伤零部件的损伤测量方法参照T/IAC CAMRA 20.2中附录A操作。

5.2 保险杠蒙皮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保险杠蒙皮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1。

表1 保险杠蒙皮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缺失 开裂 塑性变形 划伤

钢质 宜更换 长度≥50mm的宜更换

塑性变形＞总体面

积的20%的宜更换 应修复

复合材料 宜更换 长度≥100mm的宜更换

热塑塑料

在不损坏原有形状的条件下，满

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 非安装部位缺失部分＞零部

件总面积的10%；

b) 缺失部位折曲度＞15°；

c) 安装部位缺失面积＞5cm²。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 开裂部位折弯角度＞15°；

b) 非安装部位开裂长度＞

150mm；

c) 安装部位（挂耳部位、蒙皮

折角部位、中网、下格栅安装

处等）开裂长度＞50mm。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3 灯具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损伤类别下灯具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2。

表2 灯具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划伤 开裂

热塑塑料

灯罩划痕深度＞0.5mm，或划伤面积≥整体20%

的宜更换

断脚且缺失≥3个；固定点折断或缺失≥1个；灯罩、

壳体有开裂的均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4 前机盖修换判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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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前机盖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3。

表3 前机盖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塑性变形 开裂

钢质

塑性变形面积＞零部件整体面积的40%或加强筋、

内骨架出现塑性变形

开裂、开焊长度达到＞100mm或是伤及加强筋、内骨

架处开裂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铝质

塑性变形面积≥50cm²且深度≥10mm或筋角折边部

位内外板受损塑性变形 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复合材料 -
开裂≥50mm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5 前翼子板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前翼子板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4。

表4 前翼子板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塑性变形 开裂

钢质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变形面积＞零部件总面积40%；

b）凹陷深度＞15mm；

c）筋线曲折＞20°；

d）筋角折断或折弯落差＞3mm。

筋角部位开裂长度＞50mm；平整部位＞100mm

宜更换

铝质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变形面积＞前翼子板总面积25%；

b）凹陷深度＞10mm；

c）筋线曲折＞20°；

d）筋角部位出现折断或缺失，筋线折弯落差＞3mm。

筋角部位开裂＞30mm ；平整部位开裂长度＞

50mm 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复合材料 -
开裂≥30mm 的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6 车门修换判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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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车门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5。

表5 车门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塑性变形 开裂

钢质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平整部位变形面积＞总面积的40%；

b）平整部位凹陷深度＞10mm；

c）内部加强筋变形长度＞150mm，加强筋脱胶，加强筋连接处脱

落变形；

d）玻璃框局部褶皱变形及整体扭曲；

e）玻璃安装槽、安装倒车镜处多层变形，螺丝及线束孔变形撕

裂。

开裂长度＞100mm 的宜更换

铝质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平整部位变形面积＞总面积的25%；

b）平整部位凹陷深度＞3mm ；

c）内部加强筋变形长度＞100mm，加强筋脱胶，加强筋连接处脱

落变形；

d）玻璃框局部褶皱变形及整体扭曲；玻璃安装槽、安装倒车镜

处多层变形，螺丝及线束孔变形撕裂。

平整部位开裂长度＞50mm 的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7 侧围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侧围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6。

表6 侧围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塑性变形 开裂

钢质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平整部位变形面积＞零部件总面积的40%；

b）平整部位凹陷深度＞15mm，且出现褶皱；

c）边缘、棱角、打胶接口处变形面积＞零部件总面积的

15%，且凹陷深度＞20mm。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A、B、C柱开裂长度＞50mm；

b）下槛开裂＞100mm；

c）后翼子板开裂＞150mm。

铝质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后翼子板平整部位变形面积＞后翼子板总面积的30%；

b）后翼子板平整部位凹陷深度＞8mm。

平整部位开裂长度＞50mm 的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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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行李箱盖/尾门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行李箱盖/尾门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7。

表7 行李箱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塑性变形 开裂

钢质
塑性变形面积＞行李箱总面积的40%，或是内部骨架出

现塑性变形
裂口或是开焊长度＞50mm 的宜更换

铝质 塑性变形面积≥50cm²，且深度≥10mm 平整部位开裂长度＞50mm 的宜更换

热塑塑料
塑性变形＞总体面积的20%的宜更换

满足以下任意条件的宜更换：

a) 开裂部位折弯角度＞15°；

b) 非安装部位开裂长度＞150mm。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复合材料 -
开裂≥50mm 的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9 散热器框架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散热器框架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8。

表8 散热器框架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塑性变形 开裂

金属 塑性变形面积＞散热器框架面积的20% 的宜更换
开裂长度＞30mm 的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非金属
塑性变形面积≥50cm²，且深度≥10mm 的宜更换

开裂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10 钢圈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材质、不同损伤类别下钢圈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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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钢圈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

塑性变形 开裂 划伤

钢质 失圆或出现凹陷变形
开裂长度≥30mm 的宜更换 表面处理层破坏深度≥5mm的宜更

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铝质
失圆或出现凹陷变形

宜更换

划伤面积≥50%，且表面漆层破坏

深度≥5mm 的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5.11 汽车玻璃修换判别要求

不同损伤类别下汽车玻璃的修换判别要求，见表10。

表10 汽车玻璃修换判别表

材质
损伤*1

牛眼状破损 星花型破损 复合型破损 长裂缝破损

夹层玻璃

损伤位置在驾驶员主视区

（*2）以内，冲击点直径

＞5mm，且损伤直径＞30mm

的宜更换

损伤位置在驾驶员主视区

以内，冲击点直径＞5mm，

且损伤直径＞30mm 的宜

更换

损伤位置在驾驶员主视区

以内，冲击点直径＞5mm，

且损伤直径＞30mm 的宜

更换

损伤位置在驾驶员主视

区以内，裂缝长度＞

50mm 的宜更换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应修复

注*1：汽车玻璃损伤类别按T/IAC CAMRA 47.3—2022 描述的方法判别。

注*2：驾驶员主视区是指通过驾驶员主视线，位于驾驶员正前方视区中的一部分，且距离玻璃边缘≤60mm

的区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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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提出立

项并归口的团体标准编制任务。

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中保研

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保险公司、维修企业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并纳入保险行业协会 2023 年团标工作计划。

1.2 编制背景

在车险经营中，车身覆盖件及关联零部件在碰撞事故中受损概率

最大，此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是保险行业赔付最多的零部件类型。

由于汽车厂家、维修机构、保险公司由于立场倾向的差别，造成目前

此类常见事故车损伤零部件件修换判定中存在较大争议。为了更好的

服务消费者，提高保险理赔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为了维护汽车维修

行业和保险行业自身的合法利益，事故车定损、维修、理赔领域需要

有一个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作为保险定损作业

的技术依据。

1.3 应用价值

随着智能定损的兴起，智能定损需要技术标准体系支撑。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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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制定一方面可以推动智能定损的快速落地和运用，另一方面也

可以规范相关智能定损产品的定损合理性。

1.4 协作单位

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捷通（北京）汽车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北京彼泰格汽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交通部公路院汽运中

心、中汽认证中心、北京精友时代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加达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宝行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首汽腾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奥之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等单位专家为标准的编制和完善工作提供

了帮助。

1.5 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7月 17日，保险行业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召开标准论证会。

2019 年 11 月 14 日，保险行业协会下发立项通知。

2020 年 8 月，完成技术调研和技术实测相关工作。确定研究技

术路线。

2021 年 4月，完成初稿并形成企标在中保研内部试行。

2021 年 8月 15 日，完成工作组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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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月 23 日，在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支

持下，中保研牵头组织保险公司和汽车专修企业召开第 1次标准讨论

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3月 24 日，在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支

持下，中保研牵头组织保险公司和汽车专修企业召开第 2次标准讨论

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3月 29 日，中保研牵头组织主要头部保险公司召开第 3

次标准讨论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4 月 1 日，中保研牵头组织北京地区的保险公司和维修

企业召开第 4 次标准讨论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4月 15 日，中保研牵头组织全国范围的保险公司和维修

企业召开第 5 次标准讨论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3 年 6 月 9 日，召开《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

规范》标准预审会。

2023 年 6月 14 日，形成《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

规范（征求意见稿）》。

1.5.1 主要争议问题和具体处理方式

在编制《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过程中，主

要的争议集中在事故汽车损伤配件范围的确定和如何制定清晰的修

换判别逻辑框架两个方面的问题上。根据通过多次讨论会研究后问题

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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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汽车损伤配件范围的确定

以大量的实际维修案例和保险公司意见，本标准以可量化损伤及

修复技术成熟的、多发的损伤零部件为主制定修换判别要求，由此修

改了标准名称为“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明确

了本标准适用的损伤零部件范围，同时标准中编制并量化了以覆盖件

为主的 10 类零部件损伤判别指标。

2. 制定清晰的修换判别逻辑框架

为了使标准实用性更强，修换界定分了两个层次进行规范，一是

通过技术上的可维修性和维修经济性两个维度考虑，作为总体技术要

求的原则性判断依据；二是量化了 10 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的修换

判别指标，更具象地描述修换判别要求。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系统性、规范性、简明性、实用性、可扩展性”

的原则。标准所规定的条款明确无歧义，充分考虑了事故汽车常用零

部件修复与更换的技术现状，且兼顾操作便捷性与实用性。

2.2 标准构成

本标准主要包含五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总体要求、损伤测量方法及修换判别要求。总体要求中作为技术指导

原则，明确了可维修性和维修经济性两个维度的原则性判别要求。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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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测量方法及修换判别要求量化了 10 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的修换

判别指标，更具象地描述修换判别要求。

2.3 有关章节及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分为 5个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对标准中引用的其他相关标准版本进行说明。

（三）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标准中提到的专用名词进行了解释，便于标准应用者理

解。

（四）总体要求

本部分明确了可维修性和维修经济性维度的要求。

（五）损伤测量方法及修换判别要求

本部分量化了 10 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的修换判别指标，更具

象地描述修换判别要求。

3 主要试验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标准编制吸收了项目组成员单位现行维修作业工艺和应用经验，

也通过相关实测验证，保证标准中相关数据的准确性。

本标准为保险行业定损人员对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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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另一方面，标准中修换判别技术要求和修

换判别指标的量化，填补了保险行业智能化定损需要的技术标准体系

空白。本技术规范标准的推出，将推动智能定损的快速落地和运用，

同时可实现规范相关智能定损产品的定损合理性。

4 与有关的先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保险行业及维修行业现有的其他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

突。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6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保险公司在定损环节参考此标准规定的修换技术要求，与维

修企业共同合理地制定维修方案。另一方向，以此标准为基础要求，

规范维修企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各方应共同努力，做好推广及应

用等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宣传推广，组织协会、行业的宣贯会，广泛宣导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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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使令各成员单位以本标准为规范，积极推进落地工作。

二是建立沟通交流机制，解决标准落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通过

总结、分享及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标准落地执行的方法和步骤，提升

行业标准在保险行业及汽车维修行业执行运用。



标准征求意见反馈单  

 

标准名称：《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征求意见稿）》 

序 号 章 条 编 号 修 改 意 见 内 容（包括理由或依据）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如所提意见篇幅不够可增加附页，反馈邮箱：yuquanyi@ciri.ac.cn。 



附件 4：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参编权益

（一）参编单位、参编人员享有权利

1.参与标准编制，标准前言中署单位名称。

2.参与标准编制的主要人员列入标准起草人名单（每个单位限

1-2 人），最终列入名单者，由协会技术和标准化委员会确认。

3.参编单位、参编人员享有优先参与本标准修订的权利。

4.可参与标准起草相关的各类讨论会、审查会及调研活动。

5.可随时了解标准编写计划及详细编写范围、进度等情况。

6.标准发布后，将免费获取正式标准文本 5 本。

7.标准编制完成后，获得协会牵头开展的标准宣贯、企业内训和

相关行业活动的优先服务。

（二）参编单位、参编人员承担义务

1.遵守并执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各项决定和规定。

2.服从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技术和标准委员会的领导，积极配

合支持参编工作。

3.积极参与标准编写、技术研讨、征求意见等工作，及时向发起

单位提供行业最新技术动态和咨询，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实用性。

4.积极参加与标准编制相关的讨论会、审查会及调研活动等，按

时完成标准编制工作组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5.在对外宣传的各个领域中，应与协会技术和标准委员会的口径

一致,如有异议可内部协商解决。

6.参编单位为标准制订提供资源及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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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
名称 

 是否为协会
会员 

□是  □否 

拟参与标
准名称 

《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 

拟署名起

草人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 电话 邮箱 

     

单位简介  

能否承担

课题经费 

 

□是 

 

□否 

申报单位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协会技标委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请填妥回复至：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技术和标准化委员会 

联系人：底彦彬 电话：18600052988 邮箱： diyanbin@dingtalk.com 


